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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積極從事科技發明及專利取得，特訂定本辦法。本法

所指「專利」係依「中華民國專利法」為依據，凡本校專任教師之研

發成果、專利等相關獎助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醒吾科

技大學補助、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將研發之成果以「醒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名所提出專利申請者（即發明人至少須有一人為本校專任教師），並

經「專利補助及技轉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審查核准申請補

助之專利，應依本辦法辦理補助事宜。 

第三條 專利補助及技轉審查小組 

一、審查小組由研發長任會議召集人及主席，並由研發處推薦適當人

員擔任審查委員共六至八人，任期兩年，並於提名後專簽報請校

長核准。 

二、審查小組得視業務需要，不定期舉行會議，並由主席召集之，會

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議決。 

三、審查委員對案件應負保密義務，同時迴避有關係之案件。 

四、經審查小組議決後之補助案件，研發處將統整陳報研究發展委員

會。 

第四條 成果歸屬 

一、本校專任教師因執行或參與以本校校務基金、政府機關補助、民

間企業委辦或出資予本校進行研發或利用學校資源所完成之成

果，除法令或契約另有規定、約定者外，其智財權歸屬本校。 

二、非屬前項情形所獲致之研發成果，其智財權歸屬於個人所有。惟



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於研發成果完成一個月內，以書面簽請所屬系所或單位主管確

認成果無利用本校資源、既有技術或上班時間。 

    2.提交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 

三、本校受民間企業委託進行之研發案，得參酌資本與勞務之比例與

研發之貢獻，使研發成果部份歸屬於民間企業所有或授權使用，

其相關之權利義務、研發成果歸屬之比例，應以契約明訂之。 

第五條 專利補助申請暨審查程序 

本專案經費來源為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及校內其他相

關預算項下支應，補助案件依年度預算進行受理，若遇預算不足或用

罄，則停止受理申請。 

一、本校專任教師(以下稱發明（創作）人)所得之研發成果得經校方同

意後，以校方為專利申請人及所有權人提出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及美國之專利申請，其所需之申請費用及維護管理費由校方補助

（專利事務所開立之收據及政府官方規費收據之單據抬頭皆需為

醒吾科技大學），且同一技術最多補助兩國或地區專利之申請。 

二、申請人應備妥以下資料送研發處辦理： 

1.醒吾科技大學專利補助申請表（附件一）。 

2.醒吾科技大學專利申請案自我評估表（附件二）。  

3.醒吾科技大學研發成果之發明人權益收入分配協議書（附件

三）。 

4.專利事務所推薦書（附件四）。 

5.申請權讓與證明書（附件五）。 

研發處收到申請後，擇期送交審查會議，議決結果將通知申請人。

審查結果 

為補助者，研發處將協助申請人辦理送件申請及補助作業。 

第六條 專利申請費用之分攤 

一、專利申請案如已獲其他單位(含科技部)補助者，即不再受理校內

之補助。 

二、科技部研發成果申請發明專利補助金，其專利申請費用由校方先

行代墊者，於補助款核撥後，應行歸墊。 

三、已獲准專利申請科技部發明專利獎勵金，其獎勵金核撥後，依下

列方式分配之： 

1.提撥百分之二十為行政管理費。 

2.百分之八十歸屬原發明(創作)人，由代表之教師或發明(創作)人

造冊具領。 

第七條 專利之維護 

一、專利權屬於本校所有者，其領證費用及年費由本校全額補助，補



助維護以二年為限，且於專利通過後由研發處連同專利領證費用

一併辦理請款。 

二、第二年維護年費期限屆至前，仍未成功進行技術授權或專利授權

之專利，校方不予負擔維護費用；但原發明人願負擔維護費用時，

得續行維護之。如二年維護期間內有成功進行技術授權或專利授

權者，校方得繼續維護二年。 

第八條 發明人之協力義務 

一、凡歸屬本校之研發成果，發明（創作）人應配合研發處推廣該成

果之實施應用。 

二、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專利申請者，發明（創作）人應配合校方及專

利事務所完成相關申請文件。專利申請之權利範圍、內容、核駁

答辯等事項應尊重發明人之意願，惟發明人不及表示而情事急迫

者，得由研發處依最有利校方及發明人權益之方式處置之。 

三、發明（創作）人於專利案之申請、審查、異議、訴願、行政訴訟

及司法訴訟等法律程序中應對其發明內容負釋明之責。 

四、發明(創作)人因抄襲等違反學術倫理行為或故意欺瞞等不法手段

獲得研發成果致侵害他人權益時，應返還依本辦法所獲之收益，

並賠償本校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失，且就該侵害他人權益之行為，

負損害賠償及其他相關責任。 

第九條 成果移轉原則 

一、歸屬本校之研發成果移轉至他方時，他方應支付權利金、股權或

經本校同意之其他方式予本校。研發成果之移轉（授權）以非專

屬為原則，但於考量技術利用與產業發展之綜合效益時，得以專

屬授權為之。 

二、辦理前項研發成果之移轉（授權）時，雙方應簽訂契約，其內容

包含下列各項： 

1. 移轉標的及內容。 

2. 授權之範圍、地區、期限或投資之限制。 

3. 移轉價金、數額、付款條件及方式。 

4. 權利義務內容。 

5. 違約條款。 

6. 相關人員之利益衝突、迴避。 

7. 人員保密事項。 

8.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9. 其他必要記載事項。 

第十條 技術移轉權益之分配 

一、技術移轉案有受企業或機關資助者，技轉金之收取應依合約辦理，

有繳交科發基者規定呈報資助機關。 



二、本校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取得之衍生利益及權益金，在扣除需

繳交財政部之 5%營業稅及申請、機關補助或應提撥政府機關之權

益比例等相關費用後，依下列比例分配，發明人 90%（如遇二位

以上發明人但未以合約方式特別明訂分配比例者，一律以均分方

式辦理之）、本校 10%為原則，並陳送校長核定之。 

三、除科技部之先期技轉金外，技轉金分配予發明人或創作部，得由

以書面通知學校指定其獲分配部分之用途 ，經編入校內帳戶後得

依下列項目使用，用完為止（發明人或創作人有二人以上時，應

自行約定各自之分配比率。）： 

（一）人事費：獎勵金、助理薪資、學生工讀金、教師減授鐘點費等

人事費用。 

（二）業務費：國內外差旅、國內外住宿、油單、計程車資、電話費

（含行動電話）、材料、零組件、生化試劑、動植物種苗、通訊

器材、委託加工費、文具、紙張、印刷，或雜支等消耗性器材

費用。 

（三）圖儀設備費：圖書與儀器設備增添、租用、搬運及維修保養費

用。 

（四）學術或產學合作活動費：辦理學術研討會或產學合作活動、學

術論文發表補助、演講費、撰稿費、審查費、各項講座相關費

用、師生出席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參訪、產學合作洽談或展覽

與演出、各種學術活動或專業組織之相關費用、邀請學者或專

家蒞校進行學術或產學合作活動。 

（五）公關費（如餐飲、禮券、禮品、禮金等）。 

（六）其他研究、產學合作或技轉之推動費用：如專案計畫配合款、

水電費等。 

第十一條 研發成果移轉程序 

凡歸屬於本校研發成果具移轉（授權）可能性，應由發明（創作）人

填具相關文件送交研發處後，依下列程序辦理之： 

一、陳送校長核定後，視需要召開審查小組議決相關移轉（授權）條

件（包括授權金額、家數等條件）。 

二、視需要辦理技術說明會。 

三、陳送校長核定授權廠商，得視需要召開審查小組審議。 

四、簽約。 

五、收取應得之報償並分配。 

第十二條 利益迴避原則 

一、 發明（創作）人或其關係人與技術移轉企業廠商或其負責人間，

不得具有下 

列關係，但經申報且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一） 近三年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但產學合作者得不受此

限。 

（二） 近三年曾有價格、利率等不符市場正常合理交易之資金借

貸、投資、背書、保證等財務往來。 

（三） 為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四） 擔任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但官股代表身份擔任董

事或監察 

人者，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之關係人，範圍如下： 

（一） 發明人或創作人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 發明人或創作人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 發明人或創作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四） 發明人或創作人、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

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二、 發明（創作）人之關係人為受技轉機構之負責人或董事者，應行

迴避不得 

參與技轉條件協商。 

政府補助計畫所生研發成果，政府定有技轉利益迴避原則者，依

其規定。 

三、 本校各單位或個人如有違反利益迴避衝突案件，將提送相關單位

處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之補助金額不列入每位教師每年可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經常門請領之獎勵補助金額新台幣 25萬元為上限之範圍。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